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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赣州市财政局文件
赣市财购字〔2021〕33 号

关于启用赣州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为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要求，提高政府采购公开透明

度和采购效率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省财政厅印发了《江西省

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赣财规〔2021〕4 号），搭

建了全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（以下简称“电子卖场”）。为了

推动我市电子卖场规范有序运行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启用时间

赣州市电子卖场启用工作按照整体规划、分步实施的原则稳

步推进。赣州市电子卖场计划 2021 年 12 月 10 日前实现首单交

易，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实现县（市、区）全面上线。赣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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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停止运行，在停止运

行之前，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可执行电子卖场规定，也可执

行赣州市政府采购网上商城规定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采购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、服务和工程（电子卖

场无目录除外）原则上应通过电子卖场进行采购。

三、交易方式

电子卖场交易方式包括直购、竞价、反拍、团购等。

1.直购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电子卖场上架的商品，供应商

在约定时间内确认订单并供货的交易方式。

2.竞价是指采购人自行拟定采购需求，发布竞价需求公告，

符合公告内容要求的 3家或以上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自愿参

与报价，竞价公告约定的响应截止时间应不少 3 个工作日，按

照满足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原则成交的交易方式。

3.反拍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在电子卖场上架的商品，发布

反拍需求公告，符合公告内容要求 3家或以上的供应商在不少 3

个工作日内自愿参与报价，按照报价最低原则成交的交易方式。

4.团购是指一个采购人选择电子卖场上架的商品并发起团

购公告，其他有同样采购需求的采购人自愿拼团，符合公告内

容要求的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自愿参与报价，按照满足采购

需求且报价最低原则成交的交易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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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采购流程

（一）登录系统。采购人使用账号登录“江西省政府采购

电子卖场—xxx 级”，登录网址：https://www.jxemall.com 。

采购人要确定本单位电子卖场管理员，明确账号使用和管理职

责，组织实施本单位电子卖场采购活动。

（二）确定采购计划。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采购政府集中

采购目录以内的，应当在“江西省政府采购网”编制政府采购

实施计划，并与政府采购预算相衔接。

（三）实施采购。按照电子卖场《采购人操作手册》(见附

件 3）组织采购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电子卖场实行动态管理，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本级电子卖

场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参与电子卖场的采购人应遵守国家

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按规定的权限、程序开展采

购工作，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管理和监督，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

依法依规处理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市直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负责，

熟悉掌握电子卖场相关政策，严格遵守电子卖场的各项规则和

流程，切实抓好贯彻落实。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按照工作职

责对采购人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，负责注册所在地在本区

域内供应商及商品的管理，切实推进电子卖场规范有序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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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培训。市财政局将定期组织开展培训，市直单

位和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同时可在电子卖场下载用户操作手

册或观看操作演示视频进行学习。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加

强电子卖场宣传，主动引导企业进驻电子卖场。

（三）强化服务。电子卖场启用过程中，采购人若遇技术

问题可在工作日期间致电云上（江西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客服

热线 400-903-9746，或在采购“钉钉群”咨询，若遇其他问题

请及时向本级财政部门反映。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科联系人：

曾海和，联系方式：0797-8131616。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应

当在相关网站公布采购监督管理人员名单及联系电话。

附件:1.《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赣

财规〔2021〕4 号）

2.《江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（2020年版）

3.《采购人操作手册》

赣州市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2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赣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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